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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银川市住房保障局主要职责 内设机构和人

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银政办发〔2009〕232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直属机构： 

  《银川市住房保障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经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审定，市政府批

准，现予印发，请抓紧组织实施。 

  二OO九年十一月十三日 

  银川市住房保障局主要职责 

  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根据《自治区党委办公厅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银川市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

（宁党办[2009]67号），设立银川市住房保障局，为银川市人民政府工作部门。 

  一、职责调整 

  （一）强化职责 

  1、加快建立住房保障体系，完善廉租住房制度，着力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问题。 

  2、加强物业服务管理体系、供热行业准入和退出机制建设。 

  （二）下放职责 

  1、负责三级（含暂定三级）物业管理企业资质申报和年检初审工作。 

  2、指导监督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的组建、换届工作；负责辖区内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的使用申报

及监督工作。 

  3、负责划分物业管理区域；指导监督检查辖区内物业管理企业履行物业服务合同情况；负责尚未

实施物业管理区域的住宅小区日常管理工作，并逐步推行物业管理。 

  4、辖区内住房保障对象的申请受理，并对住房保障申请人基本情况进行初审。 



  5、负责本辖区内住房保障对象的动态管理，提出取消或调整住房保障方式的意见。 

  6、小区内的违章建筑、乱搭乱建的拆除。 

  以上下放给三区承担的职责，市住房保障局要加强下放职责的指导、监督及检查工作，并制定完

善市、区两级物业分级管理目标考核办法。 

  二、主要职责 

  （一）贯彻执行国家关于房地产市场管理、房屋产权产籍管理、住房制度改革、社会保障性住房

管理、物业管理、供热管理、拆迁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研究制定地方性法规、规章和发

展规划并监督执行。 

  （二）制定银川市社会保障性住房发展规划，建立和完善廉租住房制度，完善住房保障体系；监

督、指导政府保障性住房建设、销售及危房改造工作；负责住房保障对象的确定及保障形式。 

  （三）负责银川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工作，审核房地产开发企业、物业管理企业、房屋中介机

构的资质，依法规范和管理房地产企业、物业管理企业、中介机构的经营行为。 

  （四）负责房屋拆迁管理，规范拆迁行为，承担负责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的责任,审核室内装饰

装修企业资质、培育和规范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市场。 

  （五）负责全市房地产市场管理；依法管理全市各类房屋的权属登记，审查确认房屋产权，颁发

房屋所有权证；并对全市各类房屋的转让、抵押、租赁，房地产中介、担保等行为进行监督、管理；

对全市新建商品房进行预（销）售管理，审核发放预售许可证，登记备案商品房预（销）售合同； 

  （六）建立房地产市场信用信息系统，实施信息收集、分析、发布工作，建立房地产市场预警预

报体系，为制定房地产发展政策提供可靠的依据； 

  （七）贯彻、执行国家住宅建设规范、标准，研究制定住宅产业发展的经济政策、技术政策和住

宅建设中长期发展规划，并监督实施；调节住房供应，建立结构合理的住房供应体系； 

  （八）建立商品住宅性能管理制度，推广应用住宅建设新材料、新技术、新设备，提高住宅产品

的综合质量；负责新建住宅交付使用管理，审核发放新建住宅配套设施交付使用证； 

  （九）负责全市物业服务管理和供热服务管理工作；制定和完善住宅小区（包括零散小区）物业

管理办法并组织实施；推进城镇供热体制改革，规范供用热能行为； 

  （十）负责直管公房的管理和维护，稳步推进直管公房的出售； 

  （十一）负责全市公有住房的出售及全市住房货币化补贴分配；负责管理全市房改、物业专项维

修、供热保障统筹等有关资金，监管住房公积金； 

  （十二）承担市建筑节能工作领导小组住宅建筑节能管理办公室日常工作； 

  （十三）负责宜居城市建设政策研究、组织协调等方面的牵头职责； 

  （十四）负责局所属企事业单位和本行业“两新”组织党组织的建设和管理工作； 

  （十五）承办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宜。 

  三、内设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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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述职责，市住房保障局设3个内设机构： 

  （一）综合处(监察局) 

  负责协调和督办机关日常工作；负责机关文电、信息、宣传、会务、保密、安保、档案、信访、

政务公开、纪检监察、党建、机构编制、组织人事、财务和固定资产管理工作；审核行政处罚认定，

承办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具体事项；负责局信息中心工作；承担本部门行政流程再造设计编制及对

流程实施监督考核工作。 

  （二）宜居住房保障处 

  调研起草制定、宣传贯彻执行社会住房保障和住房制度改革等方面的政策法规；承担社会住房保

障、住房制度改革方面的行政和行业管理职能并查处社会住房保障、住房制度改革方面的违法违规行

为和信访工作；负责制定、执行、组织实施全市社会保障性住房发展及建设计划；确定住房保障对象

及保障方式，并实施保障；负责保障性住房、廉租住房、直管公房的验收、接管、分配等资产管理；

监督直管公房、保障性住房的物业、维修等日常管理工作；负责住房公积金监管工作；进行房屋安全

鉴定；负责宜居城市建设研究和人居奖创建日常工作；研究拟定住宅产业发展的经济政策和技术政

策，组织住宅基础技术和关键技术的研究。 

  （三）房地产行业管理处 

  负责调研起草制定、宣传贯彻执行全市房地产、中介、租赁、物业、供热、拆迁、住宅室内装饰

装修行业及市场方面的政策法规；承担房地产、中介、租赁、物业、供热、拆迁、住宅室内装饰装修

行业及市场方面的行政和行业管理职能，并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查处；负责对房地产、中介、租赁、

物业、供热、拆迁、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行业及市场中出现的矛盾、纠纷和信访问题进行协调指导；负

责行业及局系统的安全生产工作；负责全市房地产产权产籍管理；负责供热改革的试点、推广和应用

工作；负责全局行政执法责任制落实及执法监察工作；负责行政许可事项审批工作；负责既有建筑节

能管理工作；负责全市城市化建设工作。 

  四、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 

  行政编制23名。领导职数：局长1名，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1名，副局长3名；科级领导职数10

名，其中：主管9名（综合事务主管、监察主管、组织人事主管、计划财务主管、行政审批主管、住房

保障主管、宜居和公房主管、行业管理主管、市场管理主管），副主管1名（由住房保障局根据工作需

要具体设定）。 

  机关后勤服务事业编制3名。 

  五、附则 

  （一）本规定由银川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其调整由银川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按规定程序办理。 

  （二）银川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对银川市住房保障局的职责履行情况进行评估和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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